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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业发展理事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24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13  
与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和 
其他组织有关的事项 

 

 

非政府组织要求取得咨商地位的申请 
 
总干事的说明 
 

 本文件提供关于申请工发组织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国际商会的资

料。 

 
1. 根据工发组织《章程》第 19.1(b)条以及工发组织与政府间组织、政府组

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关系准则（GC.1/Dec.41 号决定），特别是其附件

第 17 段，现将本文件附件中申请工发组织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国际商会

的有关资料分发给理事会成员。关于该非政府组织的更详细的资料可向秘书处

索取。  

2. 准则附件第 17 段规定，理事会应当制订适当的程序，审查非政府组织要求

取得咨商地位的申请。为了便利并加快其工作，理事会似宜遵循以往届会所形

成的惯例，请理事会主席团审议本文件附件所述的该非政府组织的申请及有关

资料，并向理事会提出建议，供其本届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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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国际商会 
 
历史背景 
 
 中国国际商会于 1988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隶属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中国国际商会在财务上完全独立，其 2015 年的年收入来自于所提供的服

务，如法律咨询，举办会议和展览会，组织商业代表团和培训。 
 
章程 
 
 有。 
 
理事机关和行政部门的结构 
 

• 理事会； 

• 秘书处，内设综合部、会员部、合作发展部和会展部。  
 
与工发组织的工作有关的活动 
 
 中国国际商会是一个工商组织，代表中国所有部门的广大企业、行业协会

和涉足国际商事活动的地方商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倡导生态友好型工业发展并

促进本国的包容性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它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

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合作；帮助中国工商界向国际组织和国内外政府反映利益

诉求；制定和推广国际贸易规则；在企业界倡导公司的社会责任。  

 中国国际商会努力向会员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务，帮助它们加强海外工商合

作，并参与全球商业规则的制定工作。中国国际商会鼓励其会员履行社会责

任；促进可持续发展；并支持会员与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

商合作。尤其是，它寻求动员其会员公司参与并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

工业化，并为可持续工业发展作出贡献。  
 
与联合国、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中国国际商会与国际商会保持密切合作。它于 1994 年牵头成立国际商会中

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ICC China 代表中国企业界正式加入了国际商

会。 
 
会员 
 
 中国国际商会拥有 59,000 家会员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 21 个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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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地址 
 

CCOIC Mansion 
No. 2 Huapichang Hutong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5 
China 
电话：+86 10 8221 7800 7878 
传真：+86 10 8221 7839 
会长：姜增伟先生 
秘书长：于健龙先生 

 
负责与工发组织联络的代表： 

喻敏女士 
电子邮件：yumin@ccoic.cn 
电话：+86 10 8221 7815 

 

 


